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 国 贸 促 会  文件
辽宁省人民政府
国知发管字[2010]39号


关于举办2010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贸促分会；各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园区管委会；国务院部委及机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各有关行业协会和企事业单位：
为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专利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扶持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和产品的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辽宁省人民政府决定于2010年8月6日至8日在辽宁省大连市共同举办“2010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以下简称“中国专交会”）。
本届中国专交会由大连市人民政府承办，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知识产权局、辽宁省中小企业厅、中国专利技术开发公司协办。中国专交会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大连市知识产权局。
为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突出“绿色创新，节能环保，和谐发展”的办展理念，本届中国专交会以“新能源、新光源、新生活”为主题，将在往届综合性展览展示的基础上，增设新能源、新光源、新生活展示专区。
请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选送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专利技术、产品及高新技术成果，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项目，参加本届中国专交会，并积极组织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所属企事业单位到会参观洽谈，开展专利技术和产品交易活动，进行高新技术项目招商、招标。请于5月10日前将有关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报组委会办公室。
特此通知。
 
附件：1．2010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组织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员名单
2．2010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邀请函
附件1

2010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

组织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员名单

组委会名誉主任：

田力普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

万季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陈政高  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
组委会主任：

甘绍宁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于  平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滕卫平  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李万才  大连市人民政府市长

组委会副主任：

马维野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司长

马祥图  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曲晓飞  大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胡权林  辽宁省知识产权局局长

侯志平  辽宁省财政厅副厅长

单成繁  辽宁省中小企业厅副厅长

徐  健  中国专利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

组委会秘书长：

胡权林  辽宁省知识产权局局长

徐国臣  大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

刘晓英  大连市知识产权局局长
组委会办公室主任：

徐国臣  大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胡嘉禄  辽宁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赵志彬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宣传处处长
王双龙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市场管理处处长

姜斯进  大连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陈  幸  中国贸促会大连市分会副会长

组委会办公室成员：

吴作章  辽宁省财政厅处长

董加林  辽宁省知识产权局处长
邹桂金  辽宁省中小企业厅处长

于晓丹  大连市知识产权局处长
姜世恩  中国贸促会大连市分会部长

李荣昌  中国专利技术开发公司处长
林  青  大连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主任

附件2

2010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

邀  请  函

主办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辽宁省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大连市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辽宁省财政厅

辽宁省知识产权局
辽宁省中小企业厅

中国专利技术开发公司
时    间：2010年8月6日至8日

地    点：大连世界博览广场

为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专利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扶持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和产品的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辽宁省人民政府决定于2010年8月6日至8日在大连市共同举办“2010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以下简称“中国专交会”）。

本届中国专交会由大连市人民政府承办，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知识产权局、辽宁省中小企业厅、中国专利技术开发公司协办。展会期间将同时举办知识产权相关主题论坛、对接洽谈会等其他主题活动。

本届中国专交会为第七届。前六届有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及中国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各省（区、市）的展团，累计万余家厂商，6万余件专利项目参展，参观洽谈人员达到60余万人次。

为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本届中国专交会以“新能源、新光源、新生活”为主题，重点突出“绿色创新、节能环保、和谐发展”的展会理念。在注重对各行业专利技术、创新成果进行综合性展示交易的同时，力求突出新能源、新光源等节能环保技术领域专利技术与产品的对接和交流。

辽宁省人民政府和大连市人民政府对本届中国专交会十分重视，将其作为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的一项重要举措，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热诚欢迎国内外的发明家、企业家、投资家、贸易商云集大连，展示技术及产品，开展合作洽谈，进行技术转让和产品交易。

一、项目来源及参展范围

（一）国内外新能源、新光源、新生活领域优秀专利技术及产品。

（二）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的优秀专利技术及产品。

（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优选专利项目。

（四）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推荐的优秀专利项目。

（五）海外学子的优秀企业项目。

（六）发明人自荐成熟的优秀专利项目。

（七）青少年及大学生发明创造的优秀项目。

（八）专利试点示范项目，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园区的专利技术及产品。

（九）招商、招投标及横向合作项目及产业园区展示项目。

二、宣传方案
（一）承办单位和组委会办公室会前将在大连召开中国专交会新闻发布会。

（二）承办单位和组委会办公室将充分利用中央及地方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对展会进行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三）承办单位和组委会办公室充分利用中国专交会网站www.cipf.cn、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www.sipo.gov.cn、辽宁省政府网站www.ln.gov.cn、大连市政府网站www.dl.gov.cn，以第一时间宣传报道大会盛况，并通过中国专交会网展示项目信息，实现在线发布、展示和选购，打造中国专交会“永不落幕”的品牌形象。

三、展览形式

展会实行短期场地与长期网上展示交易相结合。

（一）展板展示，展板规格为高1.2m×宽0.9m彩色喷绘制作。

（二）实物展示，要求提供实物、样品、模型、图片、录像等参加展出。

（三）网络展示以文字、图片为主，所有参展项目将直接在中国专交会网站上长期展示交易。
四、参展费用

（一）展位费

标准展位    3m×3m    4500元/展位

    标准展位提供三面围板、射灯、220V电源、1张桌子、2把椅子。如需要特装，请与组委会办公室联系。
（二）会务费 

会务费600元/人，包括会刊、会议资料等。

（三）宣传费

    会刊宣传收费每项100元，内容为项目技术简介，同时包括单位、地址、邮编、电话、联系人等信息（项目内容介绍要求200字以内）。

五、参展及报名办法

（一）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贸促分会；各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园区管委会；国务院有关部委及机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各有关行业协会、有关企事业单位可直接组团参展。请以上直接组团单位在5月10日前将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报送组委会办公室。

    （二）请参展团认真填写“2010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参展登记表”，报名截止日期为2010年6月10日。
    （三）会刊及网上展示的项目资料征集工作截止日期为2010年6月10日，会刊宣传资料请提供光盘邮寄至大连市知识产权局或发送电子邮件至zhuanjiaohui@163.com。
    （四）申请会刊插页广告的单位请直接与组委会办公室联系。
（五）本届中国专交会实行纸件及网上报名结合的方法。网上报名请登录中国专交会网站www.cipf.cn。

六、优惠措施

（一）中国专交会采用场地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展览交易，刊登会刊的参展项目信息和供需项目信息将在中国专交会网站www.cipf.cn上予以公开，提供电子版（光盘或软盘）或电子邮件的（包括图片、照片）将在收到后3个工作日内予以发布，其中优秀项目将在网上长期展示（网上展示不收取费用，如有特殊需要，另行商定）。

（二）中国专交会将免费提供签约、推介、洽谈活动专区，并在展示现场设立展会服务区，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三）对特装和实物参展项目，展会将给予优惠，具体事宜请咨询组委会办公室。
（四）对落户大连经济开发区半导体照明产业基地的优秀专利项目，大连市将在资金扶持、土地使用、办公租金、融资服务、市场拓展、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五）中国专交会期间成交的专利项目，其实施地为辽宁省的，将优先列入辽宁省专利技术产业化资金扶持项目；对明确给予扶持的优秀专利技术、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辽宁省各市还将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扶持。

（六）参展优秀专利项目优先列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招商引资促进工程。

（七）主办单位将推荐优秀参展项目在其他技术市场上展示。

（八）会议期间签订专利实施许可以及专利权质押融资合同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予以优先办理相应备案和登记手续。
七、日程安排

8月3日—8月5日
  报到并布展

8月6日 9:30         开幕式

8月6日—8月8日     展览及其他活动
       

8月8日17:00         撤展

八、大会提供的服务

（一）客户邀请

各参展单位可提出专利项目的目标客户群，组委会将代为邀请并提供相关服务。

（二）委托制板

参展单位需提供文字材料（每块展板200字以内）及照片、图片，制板费用每块200元。

（三）广告宣传

展会提供会刊、会议手册等广告宣传服务，会刊登载内容为技术、产品或单位简介，包括地址、邮编、电话、联系人等（内容介绍200字以内），每项收费100元。相关事宜请咨询组委会办公室。
（四）代办货运仓储、境外货物到站通关
单  位：大连中远物流有限公司

地  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2号海景酒店1008室

邮    编：116001

空运到港：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

联 系 人：杨  毅

电    话：86-411-82513971  13050557779

传    真：86-411-82513628

铁路运输到站：大连站  

联 系 人：石  磊转（关震宇）

电    话：13841120561

人民币账户

收 款 人：大连中远物流有限公司

开 户 行：招商银行大连星海支行

账    号：6109 8015 0310 001

美元账户

收 款 人：大连中远物流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

账    号：0005 5408 0940 14
（五）参展商货运展品接收、仓储、搬运服务
收货单位：大连星海世博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地    址：大连市星海广场F区10号

邮    编：116023

联 系 人：关震宇转（参展商姓名）

联系电话：0411-84892267-801  13904098593

记事栏中标明：2010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
九、大会组委会办公室及有关单位通讯地址

（一）大连市知识产权局

地   址：大连市中山路572号星海旺座1108、1109室
邮   编：116023

电    话：0411-39890566、39890585、39890372

传    真：0411-39890585-806、39890589
电子信箱：zhuanjiaohui@163.com
联 系 人：李永刚、丁宁、徐璐、王辉

户    名：大连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开 户 行：大连市工商银行沙河口支行

账    号：3400 2007 0901 4465 218

（二）辽宁省知识产权局

地    址：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2号  
邮    编：110032

电    话：024-86916050

传    真：024-86916050

联 系 人：郝传霖

（三）中国专利技术开发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  
邮    编：100088

电    话：010-82278066

传    真：010-82278066

联 系 人：李荣昌 
2010年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

参   展   登   记   表
一、参展项目（刊登会刊及网上展示用）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联 系 人
	
	电子邮箱
	

	专 利 号
	
	法律状态
	□申请  □授权

	办公电话
	
	手    机
	

	传    真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照片或图片数量（仅网上刊登用）
	      （       ）幅

	所属领域
	□新能源 □新光源 □航空航天 □汽车及运输 □通信及广播 □计算、控制及仪表测试 □电路器件及半导体技术 □机械加工及工具 □化学及化学工程 □农业及生物工程 □家用电器及日常生活用品 □新材料 □生物技术及医药 □环保工程 □其他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 □许可使用 □合作开发 □不限

	转让金额
	□10万以下 □10-50万 □50-100万 □100-500万 □500万以上

	许可金额
	□10万以下 □10-50万 □50-100万 □100-500万 □500万以上

	项目或
单位简介（200字左右）
	



请发电子邮件至zhuanjiaohui@163.com或登录www.cipf.cn。

二、参展参会人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是否订房

(房价标准)

	
	
	
	
	

	
	
	
	
	

	
	
	
	
	

	
	
	
	
	


三、参会形式

	参会目的：□成果展示  □技术转让  □产品销售  □合作开发  □合资生产

	展览形式：□展板      □模型      □实物      □图片      □录像

	展品体积：        展品重量：    kg   展览特殊要求：电 □380V   □循环水


四、参展费用

	展位费（标准展位：3m×3m）
	    4500元×    个=              元

	会务费
	    600元×    人=             元

	会刊费
	     100元×    项=             元

	委托制板费
	     200元×    块=             元

	其他费用
	

	合    计
	                                     元（大写）

	汇款日期
	2010年        月         日

	汇款方式
	□信汇            □电汇

	布展特殊要求
	

	参展单位（印章）

               2010年     月       日


